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国土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国

土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构建“多规合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部署。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是额

尔登布拉格苏木落实和深化《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规划要求，统筹协调《乌拉特前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

是额尔登布拉格苏木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高效能空间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

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政策，是苏木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指导各类

建设的行动纲领。

本次规划是乡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

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源〔2019〕87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0〕194号)等文件精神，为做好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编制工作，结合额尔登布拉格

苏木实际，制定本规划。





n规划期限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国土空间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

近期为2025年，远期为2035年。

n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额尔登布拉格苏木行政范围，包含辖7个嘎查，总面积为867.46平

方公里。

规划期限与范围

期
限
与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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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湿地旅游服务区

 规模化种植基地

特色种养殖发展区

落实《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对额尔登布

拉格苏木职能结构，确定额尔登布拉格苏木为一般镇，发展以旅游服务业为主，

畜牧业、铁矿开采为辅的城镇，综合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基本情况，最终定位为集

湿地保护、休闲旅游和畜牧生产为一体的生态休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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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定位



n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

到203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行政区范围的0.2%。到2035年，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行政区范围的18%；河湖湿地、森林草原等生态保护重要地

区的生态功能得到充分恢复。

n优化国土空间功能格局

到2025年，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更加协调，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基础设施

服务体系趋于完善，宜居生活取得显著成效。

到2035年，国土空间格局全面优化，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均衡，全面建成“农村

生态宜居、人居环境整洁、农业绿色增长、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农业

苏木，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质量、资源能源集约利用、

经济发展大幅提升。

n凸显中心镇区特色品质

高标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生态田园城市，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绿地与开敞空间体系、公共空间体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空间治理体系。全面开

展城市更新，加快消化存量低效建设用地。构建景观风貌格局，全面提升苏木空间

品质，突出文化特色，促进多元文化活力显著提升。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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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





n规划确定“一核、两轴、三片区”的总体格局，打造高品质的国土
空间

“一核”：额尔登布拉格苏木政府所在地赛湖洞嘎查为核心。

“两轴”：沿X719，X720以及规划苏木内乡道形成交通运输轴，打造城乡统

筹经济带。

“三片区”：即农业发展区、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推进三区生态治理与

绿色转型、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促进产业分工协作，支撑农牧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推进三区生态治理与绿色转型、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促进产业分工协作，支撑农牧

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图：苏木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图

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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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n锚固“一核一屏障，两区一廊道”的生态保护格局

“一核”：以乌梁素海湿地保护区为主体，构筑全域生态核心。

“一屏障”：严格保护乌拉山山脉为主体的生态屏障。

“两区”：分别为乌拉山森林保护区及草原生态修复区，主要提高水土保持、

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一廊道”：依托乌梁素海沿岸构建全域生态廊道，保护重要物种及河道生态。

锚固生态空间

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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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木生态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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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划分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按照苏木国土空间规划主导功能，结合主体功能定位和空间治理要求，优化苏木

空间结构，将苏木国土空间分为“生态保护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

展区及矿产能源发展区。其中，城镇发展区包括居住生活区；乡村发展区包括村庄

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及牧业发展区。

应在空间管控上突出主导功能，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

，明确分区管制规则，加强用途结构调整引导。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分
区

图：苏木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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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生态保护红线

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全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全域土地总面积的18%。

n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
护的耕地。保护线内从严控非农建设行为，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
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其中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土地总面积的0.2%。

n城镇开发边界

协调落实上位规划已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位置和管控要求。包括建
成区及规划扩展区域，面积不大于苏木土地总面积的0.05%。

图：苏木三条控制线划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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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线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





n依据各村发展条件及现有人口占苏木人口的比重，规划构建“乡集镇

－重点村－一般村”的苏木镇村体系格局。
Ⅰ级：乡集镇(1个)，赛湖洞嘎查

Ⅱ级：重点村(2个)，阿日齐嘎查、巴音温都尔嘎查

Ⅲ级：一般村(4个)，阿力奔嘎查、白彦花嘎查、公忽同嘎查、西羊场嘎查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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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木镇村体系规划图

镇村体系规划



n优化产业空间，促进产业转型
综合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的产业资源现状和高质量产业发展导向，形成“一心多

节点、两轴两区块”的产业布局结构。

 一心：产业综合服务核心。依托苏木政府所在地，构建全域产业综合服务核心。

 多节点：农牧业产业节点及旅游节点。

 农牧业产业节点：萨菲牧业万头奶牛基地，阿日齐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旅游节点：以苏木内文物保护单位为主，包括明安川遗址，坝头古墓群，陈二
壕古城等文物保护单位。

二轴：黄金旅游轴、绿色交通联动产业轴

二区块：特色农产品种植区，乌拉山沿线畜牧业养殖区。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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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木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图

优化产业空间



n历史文化资源

苏木内文物保护的单位包括明安川遗址-西羊场遗址、明安川遗址-公忽洞遗址，明安川遗

址-天池遗址，坝头古墓群陈二壕古城，哈拉汉沟石人石碓墓在内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包括汉长城在内的旗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对这些古迹文物的展示和利用主要是展览旅

游，且初步形成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规模。

n明确展示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要求

严格按照各级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规定，开展保护、开发建设展示

工作。文物周边地区的风貌应尽量与文物协调，在保护的前提下，对文物进行适当的利用。对

于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资源富集、空间分布集中的区域和走廊，应明确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

展示的空间要求。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图：苏木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图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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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木风貌规划图

n风貌管控

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资源等要素，划分城乡风貌分区，加强对全域空间立
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特有的地域环
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最终构建“一廊一心，一区多节点”的风貌格局。

“一廊”：沿X719县道形成特色文化展示廊道，作为苏木特色畜牧、旅游文化的展示
廊。

“一心”：苏木政府驻地作为文化活力核心，作为苏木文化展示，综合服务功能的核心。

“一片区”：自然生态片区，阴山山脉余脉为生态保护重点片区，筑牢内蒙古西部生态
保护安全屏障。

“多个空间节点”：历史文化遗址的多个聚集区形成展示节点，提升场所文化氛围，形
成充满魅力的公共空间。

风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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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城乡特色风貌





n 加快构建农村牧区骨干路网，完善农牧区道路网体系

构建农村牧区骨干路网，推进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

实施建制村通双车道、乡村窄路面拓宽改造工程。加快实施危桥改造和生命安全

防护工程，对农村牧区公路实施差异化管理，完善农村牧区公路管养机制，打造

美丽乡村路和平安乡村路。

n 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到2035年，实现苏木内所有行政村通等级路，所有自然村通硬化路。苏木公路

网规划以现状省道路网骨架，与外部区域性通道形成快捷联系。乡镇与县城间由县

道和乡道沟通联系。

综合交通体系

交
通

图：苏木交通规划图



n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形成“乡镇—村级”公共设施体系，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布局。健全乡镇级

公共文化设施，积极改扩建、新建村级公共文化设施，设置综合文化室，实现村级

文化设施全覆盖。规划公共服务设施按照生活圈配建；其中，乡镇按1个乡集镇划

定1个生活圈；行政村按照1个村/组生活圈进行划定。

n生活圈布局

以生活圈单位，配置居民生活所需的各项功能和设施，引导健康、活力和低碳

的生活方式，满足“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学”的生活圈。额尔登布拉格

苏木共划定7个生活圈，至2035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公共服务设施
公
共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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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苏木生活圈规划图



n加强水资源保护

划定水源地保护范围，严格执行水源地安全保护措施。

n优化水资源配置

理清水资源供给量与需求量的结构特征，预测水资源供需结构，统筹考虑水资源使用，优

化水资源配置，节约用水。

n坚持以水四定构建综合水安全格局

从底线规模约束和空间布局指引两方面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原则。坚持“以水四定”以水资源空间保护为目，通过水资源确定人口、建设用地、经济发展

规模以及城市发展布局优化等，分别构建水资源安全格局、水环境安全格局以及水灾害规避安

全格局，进一步识别乌拉特前旗综合水安全格局，明确水资源空间保护等级及优先保护区域，

核心是落实“水－人－城”的和谐发展理念。

水资源保护利用

耦合
系统

水灾害规避

安全格局

水
资
源

水体重要范围

水源涵养

水质净化

蓄滞区域

水源保护地

水环境
安全格局

水资源
安全格局

洪水淹没区

保障
格局

缓冲
格局

最优
格局

汇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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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厕：保留现状公厕，每个嘎查村根据需求确定是否对现有旱厕进

行水厕改造工程或拆除。另外，公厕均与周边其他建筑采取绿化隔离的措施。

（2）垃圾处理：保留现状垃圾池并进行适当提升改造工程，将其作为垃

圾收集点的同时，根据布局及需求节点新增废物箱，在村内做到垃圾箱、垃圾

收集点的两级布置。

根据地区用电需求，合理布局各电压等级变电站，提高地区电网的安全稳

定运行水平和供电能力。完善高压电力主环网，加强高压配电网建设，优化

配电网结构。新建10KV线路以架空绝缘线为主，在中心镇区主要道路及有

景观要求的区域采取地下电缆敷设，对现有架空裸线应根据情况逐步进行改造，

实现绝缘化、地下化。

加快5G基站及相关设施建设。实现以赛湖洞嘎查村为中心，其他嘎查为

支撑以及旅游景区的5G基站建设。实现以苏木路灯杆为载体，开展5G移动

通信网络微型站建设，实现零占地、低能耗。

规划到2035年中心镇区管道覆盖率达到100%，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达到98%，苏木污水处理率达到90%，再生水回用率达到60%。通过海绵城

市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规划中心镇区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85%。

中心镇区采用多水源供水方式更利于水资源的利用与平衡。确定以规划

区周边地区的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具体工程实施须以确切的水文地质勘察

报告及水资源论证报告为依据。为保证供水压力和水质，采用二级加压供水

方案。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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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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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保障应急救助指挥平台工程建设，完善防灾减灾空间布局

进行赛湖洞嘎查村灾害应急救助指挥平台建设，建立以各级应急避难场所为节点，

救灾、疏散通道为网络的综合防灾空间结构。

n保障消防防控救援工程建设

充分保障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的建设用地。

n保障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建设

充分保障危害程度高、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直接威胁城镇、集中居

住点及重要设施安全工程治理用地，消除特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威胁。

n保障防洪防涝工程设施建设

加强河流的分凌、分洪应急工程体系建设。加强镇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建设。

在内涝方面，转变传统排水防涝工程模式，体现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安
全

公共安全与综合防灾



27



n综合整治目标

农用地综合整治区突出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统筹推进耕地提质改造、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确保整治区域内耕地质量有提升，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改
善农田生态；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改进生产力布局、协调城乡发展、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

n重点整治内容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占农用地面积的16.79%。包括2021年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占农用地
面积的0.73%，主要分布在白彦花嘎查和公忽洞嘎查。耕地后备资源占农用地面积
16.06%。

整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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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综合整治



n综合整治目标

开展河湖水生态治理项目3项，风沙林草生态治理项目7项，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项目4项，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化设施建设项目4项。

n综合整治内容

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区

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区属乌拉特前旗飞播种植牧草2万亩项目，占全域国土面积

的1.46%，主要分布在白彦花嘎查。

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区

包括京津风沙源林业生态工程项目封山育林8万亩，京津风沙源林业生态工程项

目人工灌木造林1万亩，乌拉特前旗飞播造林2万亩，乌拉特前旗森林抚育30万亩项

目。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区占国土总面积的7.27%。

湿地保护与修复

湿地保护与修复区主要为湿地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占全域总面积

0.24%。以乌梁素海为重点。加强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强化湿地生态系统保护。落

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落实“河湖长制”，牢牢守住水资源利用上限。

乌梁素海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区

乌梁素海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和防污染规划工程占全域国土总面积0.8%。

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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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开展绿色矿山治理

矿山治理以采空塌陷区、历史遗留责任主体灭失矿山、废弃矿山裸露

山体治理为重点，全面落实绿色矿业政策，深化矿山环境治理机制改革，

提升白音察汗山、查石太山、乌拉山地区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强化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持续推进“三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安全建设，确保按期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目标，努力将乌拉山地

质环境治理区创建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矿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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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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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n对下级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

分类控制、分层落实，强化上下反馈机制。落实上级规划要求，将耕地保有量、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等约束性指标分解至下层次国土空间

规划。将“三条控制线”等重要控制线、国土空间规划基本分区等的划定和管控要

求逐级深化细化并向下层次国土空间规划传导。

n对相关专项规划的传导

明确交通、城市风貌、历史文化保护、蓝绿空间、地下空间等应当编制的相

关专项规划及有关要求。明确各专项规划应遵循的约束性要求、深化细化的方

向和重点。明确专项规划需要统筹的重点，将目标、管控要求及指标等技术要

求传导至专项规划。

n对详细规划的传导

对详细规划的约束性要求和编制指引分解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绿地和水域等

约束性指标。明确需要传导的分区和用途管制规则、“城市四线”和道路红线

等重要控制线、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布局原则和标准、地下空间功能分区、

城市安全体系管控要求等。

传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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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完善规划协调机制

区域层面应建立协调机构和长效对话机制，落实黄河流域协同发展战略，重点

实现生态环境的区域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推进跨界

地区的协同发展。重点统筹协调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文化传承、基础设施、公共

安全等。强化旗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向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创新管理体制，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质量和能效。合理划分市、区的管理

权限。关乎城市安全的地区和重点发展地区应建立特别的管理机制。

n强化部门联动机制

统一基础标准，确保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各部门在同一个平台上协同工作。

加强各部门在公共财政投入、土地供应、重大项目推进与空间布局等建设时序上的

相互协调，合理确定重点任务的年度安排和行动计划。完善项目生成决策机制，提

高审批效率，使审批流程更加科学、合理、高效。

n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搭建全过程，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建立城市发展重大问题和重大项目规划

咨询机制，引导各领域专家和公众在规划编制、决策和实施中发挥作用。保障公众

及时获取规划信息并有效传递意见，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成为代表公众参与规划实

施的主体，引导公众积极为城市发展建言。探索建立多方协商、共同缔造的社区治

理方式，引导和鼓励市民、企业等参与规划制定、决策和实施。

政策机制

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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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登布拉格苏木


